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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71          证券简称：万向德农           公告编号：2021--018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等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万向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信

贷及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金融业务的服务。  

●2020年度，公司在万向财务公司日各类存款最高余额 43,093.68 万元，日均

余额 39,327.41万元；2020年度未发生贷款。 

●  关联人回避事宜：关联董事刘志刚、沈志军、傅志芳回避表决，本次关联

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该项关联交易是

在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上进行的，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及股东的长远

利益，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补充公司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要。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21 年度，万向财务公司将为本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存款、结算、

信贷及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金融业务的服务。  

2、万向财务公司是与本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人控制的关联单位，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与万向财务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因此本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该项关联

交易时，关联董事刘志刚、沈志军、傅志芳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

大会表决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需要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5、2020 年度，公司在万向财务公司日各类存款最高余额 43,093.68 万元，日

均余额 39,327.41 万元；2020 年度未发生贷款。2020 年度公司与万向财务公司存

贷款关联交易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1、万向财务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8 月 22 日，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注册资本金 12亿人民币，其中：

万向集团公司出资 79,300 万元，占 66.08%；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1,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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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占 17.83%；万向三农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1,500 万元，占 9.59%；德农种业股

份公司出资 7,800万元，占 6.50%。 

2、万向财务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42903006P；金融许

可证编码：L0045H233010001；公司法定代表人：傅志芳；经营范围：经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金融业务。  

3、万向财务公司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吸收存款余额

1,505,817.65 万元，发放贷款余额 1,691,835.37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47,199.24万元，净利润 30,497.56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在万向财务公司开设帐户，万向财务公司提供存款、结算、信贷及其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金融业务的服务。  

2、2021 年度，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账户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

过人民币 5.5亿元；2021年度，万向财务公司向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 2.5亿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 联 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1 年度预

计金额（日存

/贷款余额上

限） 

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各

类存/贷款余额 

2020 年日

各类存/贷款最

高余额 

万向财务 

有限公司 
存款 

不高于市场独立第

三方的价格或收费

标准 

55,000 35,718.53 43,093.68 

万向财务 

有限公司 
贷款 

不高于市场独立第

三方的价格或收费

标准 

25,000 0 0 

 

3、上一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 容 

实际日各类

存/贷款最高

金额 

实际各类存/

贷款日均余

额 

披露日期及索引 

万向财务

有限公司 
存款 43,093.68 39,327.41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在万向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关

万向财务 

有限公司 
贷款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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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公告》 

注：本公司在万向财务公司的主要存款期限是活期存款，年利率是 0.35%；半

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是 1.69%；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是 1.95%；七天通知存款年利率

是 1.43%。上述利率中，活期存款利率与人民银行基准利率持平，高于四大国有银

行利率，半年期、一年期利率均高于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和四大国有银行同

期定期存款利率。其中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和四大国有银行活期存款利率分

别为 0.35%和 0.30%，人民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分别为 1.30%和 1.50%，四大

国有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为 1.55%和 1.75%。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1、万向财务公司为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存

款、贷款、结算等服务。其中：2021 年度，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在万向财务公司

账户的日最高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5 亿元；2021 年度，万向财务公司向公

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 2.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2、相关金融服务的定价按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执行，在此范围内双方严格遵循

市场公允价格，原则上不高于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有关交易的价格

确定必须对各方都是公平合理的，任何一方不得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3、双方约定：本议案约定内容适用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万向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够使公司充分利用控股股东的融资平

台及渠道资源，降低公司运营成本，优化公司资金管理、提高资金运营能力、降低

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为公司长远稳健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和畅通的融资渠道。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在听取公司相关汇报及说明后，经对市场认真研究和

分析，认为该关联交易便于公司资金管理，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发

展需要。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万向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等业

务的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事项符

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

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获得更好的融资保障，降低资金风险；更充分地利用万向

财务有限公司的金融功能，获得更好的服务。 

七、备查文件  



 

 4 

1、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27日 

 

 

 


